
珠海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评估项目技术需求 

 

一、项目名称  

珠海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评估项目 

二、项目开展的目的 

1、本项目系根据《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建设和运行指南》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5001—2021）《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

（SMGCS）建设及运行指南实施细则》《场面活动引导管制系统手册》（ICAO Doc 9476-

AN/927）等有关文件要求，机场管理机构和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应当结合目视助航设施

的评估工作，至少每三年对 SMGCS 进行一次综合评价，以确保 SMGCS 有助于防止航空

器和车辆因疏忽而侵入使用中的跑道（含 ILS 临界区/敏感区），有助于防止在机场活

动区的任何位置航空器与航空器以及航空器与车辆或其他障碍物发生碰撞。 

2、本项目最高限价：¥200,000.00 元。 

三、资质要求 

应答服务商应具备为跑道安全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独立完

成过 1项 4E 及以上运输机场含跑道安全的评估咨询业绩，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 

四、项目范围及技术服务内容 

（一）SMGCS 建设与评价： 

本项目旨在推进基于飞行视角下的 SMGCS 体系建设，全面诊断现有系统的运行、

管理和安全性能，并提出优化与改进措施。对机场现有 SMGCS 的组织管理、设施设备、

运行程序、维护管理开展综合评估，形成主要问题清单和优化建议，为机场后续完善

SMGCS 体系、提升地面运行安全与效率提供技术支持。以下为本项目的具体技术服务

内容： 

1. 应围绕机场现有 SMGCS 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协同性、评估机制和人员能力保

障开展，系统梳理机场管理机构、空管机构、机坪管制部门及相关驻场单位在建设、

运行、维护、评估、整改和持续改进中的职责分工与接口关系，审查管理制度、运行

手册、协调协议、会议机制、信息通报、风险共享和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是否健全有效；

同时核查培训计划、培训大纲、培训对象、培训内容、考核记录、复训安排和持证上

岗情况，评估相关人员是否具备履行 SMGCS 管理和运行职责的能力，并提出组织架构

优化、协同机制完善、制度修订和人员能力提升建议。 



2. 根据机场现有 SMGCS 设施配置、现场状态、引导效果、防侵入能力和适用性

开展，重点核查跑道、滑行道、机坪、机位、车辆道路、道路交叉区域、应急救援路

线等相关标志、标记牌、标线、助航灯光、机位引导设施、通信监控告警设施是否配

置合理、清晰完整、状态良好；同时评估滑行道中线灯、边灯、停止位置灯光、跑道

警戒设施等是否与运行路线、停止位置和管制程序协调一致，是否存在指示不清、设

置不当、遮挡损坏或构型混淆等问题，确保设施设备能够有效支撑航空器、车辆和人

员的地面引导控制，防止误滑、误入和地面运行冲突。 

3. 围绕航空器地面运行、车辆运行、管制协同、标准滑行路线和程序适用性开展，

重点核查进港、离港、滑行、推出、拖曳、停靠、绕滑或改道等航空器运行程序是否

清晰规范，车辆进入活动区、机动区及跑道附近区域的审批授权、行驶路线、通信要

求、避让规则和异常处置是否明确；同时评估塔台管制、机坪管制、运行指挥、场务

及驻场保障单位之间的信息通报、指令发布、移交协调和记录追溯机制是否顺畅，核

查标准滑行路线、AIP、运行手册、机坪运行图等资料是否与现场标志、标记牌、灯光

及实际运行一致，确保地面运行流程衔接顺畅、指令规范、异常可控。 

4. 围绕机场现有 SMGCS 设施设备维护制度、责任界面、日常巡检、故障处置、

技术状态和人员能力开展，重点核查维护目标、组织职责、巡检频次、定期维护、专

项检查、故障维修、记录归档、培训考核和持证上岗等制度要求是否完整有效，机场

管理机构、空管机构及相关单位之间的维护边界、通信方式、作业流程和突发状况处

置机制是否清晰；同时检查标志标线、标记牌、助航灯光、通信监控告警设施等实际

技术状态与维护记录是否一致，分析重复故障、长期缺陷、备品备件和维修闭环情况，

确保设施设备持续完好、运行可靠、维护响应及时、人员能力满足保障要求。 

（二）项目承包商需组建专项工作组开展此项工作，工作组成员应当经甲方认可，

由具备目视助航设施评估经验或者机坪运行评估经验的专家组成，或由甲方推荐人选。 

（三）通过开展现场检查、文件评价与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机场情况进行评价。 

（四）该项目需使用的仪器设备、车辆均由调研人员自行负责，珠港机场管理有

限公司提供协助。 

（五）评估人员前往珠海机场进行工作期间应知会珠港公司飞管部相关负责人。 

五、项目工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个日历日。 

六、项目人员管理方案： 

项目承包商必须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管理、沟通及协调工作；项目负



责人须为供应商本单位正式在职人员，并提供报名截止日前近 6 个月内任意连续 3 个

月由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民航系统（或者高校的

教学系列）正高级职称。 

注：社会保险证明材料及项目负责人职称资料需在中选后 7个工作日内提供。 

七、质量与验收标准 

（一）项目承包商必须严格按照《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建

设和运行指南》《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建设及运行指南实施细

则》及民航局相关要求开展工作，并随时接受机场管理公司的检查。 

（二）机场管理公司参照《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建设和运

行指南》《民用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建设及运行指南实施细则》及

民航局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三）项目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机场管理公司有权要求项目承包商或邀请有

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返工或重做，直到符合约定标准，返工或重做的费用由项目承包商

承担，并负责赔偿因项目承包商质量不合格给机场管理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赔偿监

管部门因此对机场管理公司的处罚。 

八、项目验收 

（一）本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后，项目承包商提供完整的《珠海机场地面活动引导

与控制系统（SMGCS）研究报告》。 

（二）评估报告需至少提供十套彩色打印版本，并提供其电子 WORD 版本及盖章

PDF 版本。 

九、报价说明 

（一）报价以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项目完成的完税价为标准，验

收前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项目承包商承担（国家政策明确规定采购人需承担的有关税

费除外），包括所有设备费、专用工具费、人员培训费、技术支持费、管理费、利

润、税费等。 

（二）项目承包商人员进入飞行区需缴纳办证费用（办证费 50 元/人，一次办理

有效期为 7 日）。 

（三）项目承包商提交完整的报告终稿，经验收通过后，项目承包商开具结算金

额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及相关资料并审核无误后60个工作日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支付结算金额的100%。 

 



十、采购清单。 

 

 

供应商确认并盖章：我司可满足以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评估内容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珠海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
制系统（SMGCS）评估项目

详见技术需求 1 项

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后，项目承
包商应提供满足技术需求全部
内容、完整的评估报告。（评
估报告需提供十套彩色打印版
本，并提供其电子WORD版本及
盖章PDF版本。）

珠海机场地面活动引导与控制系统（SMGCS）评估项目采购清单

合计（含税费）

备注：
一、所报单价为含税综合单价，单价包括：人工、税金、控制区通行证办理费等一切费用；
二、施工区域属于机场控制区，人员及车辆需办理控制区出入证件，费用自理；
三、本项目涉及飞行区，应遵从《珠海机场飞行区运行安全管理规则》。
四、项目承包商提交完整的报告终稿，经验收通过后，项目承包商开具结算金额全额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及相
关资料并审核无误后60个工作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结算金额的100%


